[image: image1.jpg]24 IMhrss

y y GOFRONT EOPT





	采 购 合 同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
	株洲九方因赛德技术有限公司  
	项 目 号：
	4190070011-0020
4200070001-0003

	受托方 (以下简称乙方) :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XMCG-2020-186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2020.11.10
株洲


1、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合同数量、单价、金额：

1.1  CJ6项目产品费用
	序号
	图号
	名称
	单价（ 含税）
	台车数
	合同数
	单位
	金额(含税）
	备注

	1
	C1720012702
	头靠组件
	93.5
	216
	1916
	件
	179146
	CJ6项目T1-T10

	2
	C1720012802
	背垫组件
	286.5
	216
	1950
	件
	558675
	

	3
	C1720012902
	坐垫组件
	245
	216
	1954
	件
	478730
	

	4
	C1720005002
	靠背
	155.4
	32
	266
	件
	41336.4
	

	5
	C1720006103
	坐垫
	150
	32
	268
	件
	40200
	

	　汇总合税）壹佰贰拾玖万捌仟零捌拾柒元肆角整（含13%增值税）
	1298087.4
	　


1.2菲律宾项目产品费用
	序号
	图号
	名称
	单价（ 含税）
	台车数
	合同数
	单位
	金额(含税）
	备注

	1
	C2470000302
	头靠组成
	93.5
	132
	396
	件
	37026
	菲律宾项目T1-T3

	2
	C2470000802
	靠背组成
	286.5
	132
	396
	件
	113454
	

	3
	C2470001002
	坐垫组成
	245
	132
	396
	件
	97020
	

	4
	C2470000302
	头靠组成
	93.5
	\
	7
	件
	654.5
	整椅型式试验

	5
	C2470000802
	靠背组成
	286.5
	\
	7
	件
	2005.5
	

	6
	C2470001002
	坐垫组成
	245
	\
	7
	件
	1715
	

	　汇总合税）贰拾伍万壹仟捌佰柒拾伍元整（含13%增值税）
	251875
	　


1.1.1、 该价格为固定的、到厂价格，货物的单价包含了13%增值税、产品所用的标准件、货物的制造、检验、运输、包装、售后服务(在质保期内) 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1.2乙方应配合甲方根据项目需要进行降成本工作，以满足甲方项目需要及甲方客户要求，如乙方产品成本不能满足甲方的预期成本要求，甲方有权要求收回模具或要求模具转交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包括模具配套技术资料的提交），乙方应无条件配合完成。

2、 技术标准及质量要求

2.1 乙方应提供技术方案并通过甲方的技术方案评审。
2.2 乙方应按双方确定的技术要求（图纸及采购技术规范）完成相关产品的生产。
2.3乙方第一次生产的产品必须先通过甲方的首件认证方可进入批量生产，否则造成批量产品不合格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选择在乙方现场对产品进行相关质量检查或要求乙方将产品发送到甲方库房进行检查。

2.4没有甲方的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对产品进行任何修改。

3、 交货条款

3.1交货时间：在甲方提供面料后样件10日内交付,首列车15日内交付,合同产品的交货日期以本协议规定为基础，具体交货日期根据甲方发货通知确定。乙方必须严格按照甲方发货通知交货，即乙方所交货物须完全匹配，以完全满足甲方生产进度。

3.2 交货地点：甲方仓库（株洲）或甲方提供的其它交货地点（国内），乙方负责合同产品交付到目的地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保险费，产品经验收合格后即视为交付。

3.3以甲方在交货地点验收产品的数量、质量等为准，货物运输损耗由乙方负担。如甲方需要，乙方必须随时提供运输公司联系方式以便甲方对产品运输进行跟踪。

3.4不完整交货、提前、过多或不足交货必须预先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如果乙方未得到甲方同意，甲方有权拒绝这批交货，并将其返回乙方，费用由乙方负责，或暂时委托储存，费用由乙方负责。被拒收的产品视为没有交付。

4、 产品包装、标识

4.1产品的包装、标识由乙方负责，必须采用可以再回收利用或经济处理的环保包装，包装和标识物由乙方提供，因包装和标识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包装和标识必须严格执行采购技术规范中的要求，满足产品防尘防锈、防潮防湿、防磕碰损坏等基本要求，标识清楚、醒目、规范，确保货物储运过程的安全。

4.2包装上应清楚写明所装物品、储存和运输相关的所有重要规定，装箱单至少要包含产品名称、产品图号、规格型号和具体数量等信息。

4.3乙方应承担由于其包装或其防护措施及运输不妥而引起产品锈蚀，损坏和丢失的责任。

4.4每件产品上必须有标识并标明批次号，乙方应保存与该批次号相关的文件到该产品的质保期满为止，甲方如有需要乙方应在24小时内免费提供相关文件。
5、 环保及阻燃要求

5.1若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图纸或其他技术文件中对乙方开发的产品有禁用、限用物质及阻燃要求，乙方确保提供给甲方的产品所用材料中禁用、限用物质及阻燃满足甲方标准的规定；

5.2乙方应按照甲方的技术资料要求提供环保、阻燃甲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5.3如果乙方已经通过甲方的样件确认，但在后续供货过程中发现乙方的产品与前期确认样件状态不符。甲方保留考核乙方的权利。
5.4 乙方的产品如在甲方或甲方客户处发现不满足甲方规定的环保及阻燃要求，由乙方承担由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
5.5乙方开发的产品如无法按甲方规定的期限通过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机构的检测并获取报告，乙方应承担由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甲方客户对甲方的索赔，同时甲方为减轻影响，有权解除合同并对乙方进行索赔。

6、 检查及验收

6.1  产品的检查及验收由甲方按照本合同第2条规定的质量要求、技术标准进行；

6.2   乙方必须在交付产品之前或同时向甲方免费提供产品的生产厂家名称、规格型号、基本性能及技术图纸、出厂检验报告或质量证明书、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资料；

6.3 入厂检验并不免除合同产品在后续工作中发现的乙方缺陷；
7、 索赔

7.1若乙方因自身原因（包括短缺、误装或损坏）导致物料未能按期限交付，则乙方负责承担甲方客户因乙方没有按进度交付开据的罚款以及：

7.1.1五个工作日以内，每个工作日违约金金额为该延迟交付订单物料合同金额的1％；

7.1.2五至十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违约金金额为该延迟交付订单物料合同金额的1.5％；

7.1.3十个工作日以上，每个工作日违约金金额为该延迟交付订单物料合同金额的2％。

7.2 由于乙方的原因，规定的合同产品的延迟超过   10  个工作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甲方无需支付乙方的任何索赔。

7.3 产品资料必须与产品同时交付，若乙方因自身原因导致相关产品资料提供不及时，则视为物料未交付，相关违约责任索赔执行7.1条款。
7.4 乙方产品不满足甲方技术资料规定的要求（包括图纸及采购技术规范》），由乙方承担由此而造成对甲方的所有损失，同时甲方有权视影响程度的轻重追加额外1000-200000元质量考核。

本合同项下的所有有关违约金，甲方有权从乙方的货款或质保金中扣除。
8、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8.1 质保期为36个月，自产品交付给最终业主并上线运行之日起算。

8.2产品在甲方生产制造过程中或装配后出现质量问题时，乙方应在每次接到甲方的通知后12小时（株洲）或24小时（株洲以外，国内）内赶到甲方指定现场提供售后服务，否则每延迟一天，应支付合同总金额3%的违约金。

8.3 因乙方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所有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9、 结算

9.1 甲方在收到货物并入厂检验合格且乙方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在甲方财务挂账三个月内，甲方支付所收货物的货款。开票可按照合同产品单价分批次开具，具体开具数量按照每批次送货入库数量。履行合同期间如因国家税率政策调整，株机公司对甲方作出价格调整，甲方也对乙方作出相应价格调整。
9.2乙方应提供质保金作为质量担保，由乙方在甲方财务账户上预留货款的1%作为质保金，每批产品质保金满后1个月内且合同产品不存在任何质量异议时，由甲方以不计息方式将质保金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10、 合同变更
10.1  甲方因业务需要变更合同时，甲方应至少提前 15  天书面通知乙方；

10.2  解除或中止本合同时，甲方通知前乙方已经为本合同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通知后乙方为本合同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10.3   合同的变更、解除或中止双方需书面签订补充协议。

11、 不可抗力

11.1如果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战争，严重火灾，台风，地震、洪水、罢工以及其他任何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事件）影响无法履行合同义务或延迟履行合同义务，则受影响的一方应在事故发生后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另一方，说明事故情况和延迟原因。在不可抗力存在的期间内，合同工作暂停，受事故影响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损失不负有责任。

11.2 当不可抗力事故影响停止后，受影响的一方应立即继续其合同工作。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超过90天，任何一方均有权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

12、 保密及市场保护

12.1  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①甲方披露给乙方的所有的外购产品采购技术规范、性能要求、规格要求、产品图纸、技术资料、产品设计信息、工艺流程、业务记录和计划、采购信息、价格结构、成本等非公开的、保密的或专业的信息和数据。②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中的所有事项。

 乙方在接受保密信息后，必须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12.1.1  对保密信息谨慎、妥善持有，并严格保密，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12.1.2  仅可为双方合作之必需，将保密信息披露给其指定的第三方公司，并且该公司应首先以书面形式承诺保守该保密信息；

12.1.3  合同终止、到期或双方解除合同后，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所有文件，必须根据甲方要求，归还所有文件及其副本，不得以电子文档等任何形式保留存档，更不得复制、传播。

12.1.4  没有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其在本保密条款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方。

12.2  合同终止后   3  年内，双方仍应遵守保密义务。

12.3  乙方或因乙方原因泄露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侵犯甲方的保密信息，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甲方有权无条件解除双方业务合同，或者采取其他合理的法律行动。

12.4  乙方不得绕过甲方与甲方客户进行技术或商务沟通（包括但不限于向甲方客户提供产品技术方案、文档资料和商务报价）。

13、 知识产权

13.1对于所有由甲方提供设计的产品及其设计,知识产权属于甲方。

13.2  乙方提交给甲方的信息、文件，即使已按甲方的需要编辑或者修改，但其版权仍归乙方所有，甲方及最终用户可以无偿使用。

13.3  产品模具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未经甲方授权不得擅自使用该模具生产制造产品，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究法律责任，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模具发往甲方指定位置。
14、 适用的法律/仲裁

14.1对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双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如双方在30天内不能协商解决，双方约定选择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5、 其他约定事项

15.1   本合同有关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本合同未涉及事宜按有关法律办理；

15.2   本合同加盖合同章后生效。

15.3   本合同未尽事宜，以双方签订的其它协议为准；

15.4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单位名称：
	株洲九方因赛德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株洲石峰区田心高科园
	单位地址：
	株洲市天元区海纳川园区7号厂房

	电    话：
	0731-28464889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法定代表人：
	周后葵
	法定代表人：
	许小江

	委托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经办人：
	
	经办人：
	

	开户银行：
	长沙银行株洲云龙支行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株洲市长江北路支行

	帐    号：
	800250244201014
	帐    号：
	584664273086

	纳税识别号
	91430200MA4LWHLC6Q
	税    号：
	91430211055811476G


[image: image2.png]M N EESEERNERAS

ZHUZHOU GOFRONT INSIDE TECHNOLOGY CO.. LTD



第4页   共4页

